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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满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6年项目管理费项目资金的
通知

青龙满族自治县财政局：
为贯彻执行上级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部署及相关文件精神，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计划》(青政字[2026]5号)，现下达你单位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原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70万元，统筹用于项目管理费相关支出（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详见附件1）。该项资金列2026年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1305”相关科目。同时，对资金的使用管理提出如下要求:
1、 你单位要按照各级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部署及相关文件精神，加强项目及资金管理。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范围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积极推进项目实施进度，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2、 按照资金项目公告公示相关文件要求落实项目资金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3、 认真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加强绩效监控，做好绩效自评，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项目资金分配表
      2.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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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项目资金分配表

	项目名称
	支出功能分类编码
	资金来源

	
	
	资金名称及文号
	资金
级次
	金额/万元

	项目管理费
	2130599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农[2025]101号）
	中央
	139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暂定名)的通知（冀财农[2026]13号）
	省级
	303

	
	
	县级政府预算文本
	县级
	328















附件2
	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项目管理费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高志伟
03357862187

	主管部门
	财政局
	实施单位
	资金使用部门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70

	
	 其中：财政拨款
	77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规划编制、审计评估、评价检查及后续管护维护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数量指标
	对需开展管理项目的管理覆盖率
	[bookmark: OLE_LINK2]=100%

	
	
	数量指标
	管理项目数量
	≥30个

	
	
	质量指标
	管理费使用方向
	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要求

	
	
	质量指标
	项目执行合规率
	[bookmark: OLE_LINK3]=100%

	
	
	时效指标
	项目管理工作按期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管理水平，规范项目实施
	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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